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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维单位运维质量约谈的通报
根据《河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运维质量评价管理办法》，秦皇岛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对2026年1月份污染源在线监测运维质量评价较差、未规范运维的三方运维单位实施约谈，现将具体约谈情况通报如下。 

秦皇岛陆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：参与考核设备7台，1月在秦皇岛市兆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运维过程中，污水排口氨氮、总磷、总氮在线分析仪日常运维项各缺少3次，共扣除45分，最终分值93.57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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